
國軍退除役官兵參加職業訓練補助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本條例第二條

所定之退除役官兵。 

補助對象。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範圍，以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輔導會）公

告之機關（構）辦理職業訓練班為限。 

補助範圍。 

第四條 退除役官兵申請訓練費用補助，

應提出參訓申請（申請表格式如附件

一），經戶籍所在地或居住（通訊）地

之輔導會所屬榮民服務處（以下簡稱榮

服處）核准同意後參加。 

為使榮民服務處得實際掌握退除役官兵

參訓動態及就業規劃，以達提升輔導就業

目標，且避免事後補助發生爭議，爰明定

依本辦法申請訓練費用補助者，須於參加

職業訓練前向榮民服務處申請參訓並經

核准同意參訓。 

第五條 訓練費用補助之次數及金額如

下： 

一、每年限申請二次。 

二、補助總金額區分為下列二種： 

(一)第一類退除役官兵：新臺幣十二

萬元。 

(二)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新臺幣八萬

元。 

首次申請補助超過前項第二款所定

補助總金額上限者，得予全額補助。 

一、明定補助次數及金額。 

二、考量第一類與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服役

年資、貢獻度、就業難易及需求不

同，參加職業訓練費用給予差異性補

助，以提供第一類退除役官兵因服役

年資較長，退伍後於就業競爭相對弱

勢下，提供較高之訓練費用補助，俾

增加其訓練機會，以順利投入就業市

場或轉業。 

三、衡酌部分高度專業或高級技術職業訓

練課程之訓練費用，超過補助總金額

上限，為鼓勵退除役官兵朝高專業、

高技術領域發展，創造未來職場成

就，爰於第二項訂定首次申請補助超

過補助總金額上限者，得予全額補

助。 

第六條 申請人於完成職業訓練課程之翌

日起四個月內，應檢附下列文件，向原

核准參加訓練之榮服處申請補助： 

一、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二）。 

二、申請人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三、繳費收據正本。 

四、結訓證明文件影本。 

五、相關職業保險證明影本，其以職業

工會為投保單位者，並檢附任職機

構所開立在職證明正本。但參加農

一、第一項明定申請訓練費用補助應檢附

文件，並考量退除役官兵於職場多屬

中高齡，求職不易，待業時間較長，

為使退除役官兵有足夠時間謀職並

穩定就業，俾於申請時提出目前就業

證明文件，爰將申請期限定為完成職

業訓練課程翌日起四個月。 

二、第二項規範應檢附文件與其補正程

序，及不補正之法律效果。 



業相關職業訓練者，免附。 

未依前項規定檢齊文件，其能補正

者，榮服處應通知申請人於二十日內補

正，不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者，逕行駁

回。 

第七條 前條申請補助經審查符合相關規

定者，予以核發；不符相關規定者，予

以駁回。 

申請補助之審查程序。 

第八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

補助： 

一、非第二條所定退除役官兵。 

二、申請時已具公務人員、教師身分。 

三、非第三條公告之職業訓練班。 

四、未依第四條規定申請核准參加。 

五、逾第五條所定補助金額或次數。 

六、逾第六條第一項所定申請期限。 

七、申請補助課程已由政府提供全額訓

練費用之補助。 

八、提供個人身分資料供他人參訓或代

他人參訓。 

九、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申請補助。 

十、同一時期已受輔導會就業(包含職業

訓練)、就養或就學輔導安置。 

具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溢領

之金額，由榮服處以書面命溢領人於三

十日內繳還。 

規範不予補助之各項情形並為落實經費

覈實，核發補助之榮服處應以書面通知溢

領人於三十日內繳還溢領款項；屆期未繳

還者，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四

項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

一日施行。 

配合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二十日修正

公布之本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三項所定施

行日期，明定本辦法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

施行。 

 


